
关于做好年终财务决算

工作事宜的通知 

各院系、行政部门：

按照会计制度规定以及年终财务决算编审工作要求，财务处年底前须对各项收支项目、往来款项、货币资金和财产物资等进行全面的清理结算，并在此基础上办理年度结账，编报年终财务决算。请各院系、各行政部门务必按下列通知内容，尽快办理相关财务清理结算事项。现将2020年度年终财务报账、结算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0年各类经费报账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15日；现金报账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15日。对外签发各类银行票据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20日；

二、请各部门相关人员抓紧时间对相关借款进行清理,及时到财务处办理报账手续。凡是2020年11月30日以前的借款，必须在2020年12月15日前到财务处办理报账手续。凡未按规定执行的，财务处将暂停办理本部门的所有借款业务，并在此员工11月及12月份工资中扣除以结清借款金额。

三、各往来单位未结算往来款项要及时办理相关手续，相关部门协助核对供应商单位结算情况及应付款项，以便客观真实的反映当年费用支出情况。

   请各院系、各行政部门，接到通知后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年终财务清理工作。

特此通知！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财 务 处

2020年12月7日

